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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融媒记者 何小娟 通讯员 颜晶 陈晓锋 钟淑芳

1月15日，园山街道银荷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代表+工会”“共建同心圆·社区”立法意见
征集会暨无偿献血活动，探索“立法+”创新模式，将
立法意见征集、工会职能发挥、民族融合发展、无偿
献血公益行动等有机融合，推动民主与公益深度融
合，为基层民主实践注入新活力。

多方参与彰显民主活力

活动在银荷辖区台资企业川亿电脑公司举行。
活动通过 i龙岗虚拟社区平台面向广大居民邀约参
与意见征集，龙岗区党代表、人大代表，区人民检察
院、园山街道人大办、统侨办、总工会、荷坳派出所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企业代表、少数民
族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律师代表等各界人士汇聚一
堂，共同参与此次交流研讨。

“通过‘代表+工会’‘立法+同心圆’‘立法+公
益’等模式，将立法意见征集的平台设在企业，更好
地收集到来自一线的真实声音。”银荷社区党委书
记、工作站站长郭立业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人民
代表大会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承载着全过程人民

民主从理论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

专业解读助力意见提质

立法意见征集环节设置了专业介绍与法律解读
部分。区人大代表陈耀刚分享了“代表+工会”工作
与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的融合经验。广东生龙律师事
务所朱志仁律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解读，从专业角度分析
修订重点和建言要点。银荷社区社工主任朱雪玲则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
进行详细解读，分享建言献策的经验技巧。

“专业的法律解读为我们提出高质量意见提供
了重要参考。”不少参会代表表示，是第一次参与立
法意见征集工作，“这种‘立法+’的模式，为普通群众
深入参与立法过程递来了‘话筒’。”

互动讨论环节，大家踊跃发言，围绕两部法律草
案提出许多意见建议。企业员工曾婷从青年员工角
度对献血奖励机制提出优化设想，壮族人黄聪呼吁
民族团结进步的立法要关注文化多样性，并表示：

“我们希望法律不仅能保障居民权益，还能尊重民族
文化独特性，推动各民族融合一家亲。”活动现场，大

家通过二维码和线下途径提交了意见建议30余条。

创新模式获充分肯定

作为负责公益诉讼的基层检察官，龙岗区人民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三级检察官丘敏超认为，活动推
动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她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
是公益诉讼与立法实践良性互动的关键平台，立法
意见征集是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源头和支撑，希望
基层立法联系点能更好发挥“前哨”与“探头”作用，
开展“小切口”式民意调研与讨论，形成务实可操作
的立法建议。她对两部法律提出了 3条意见，表示
希望公益诉讼检察在立法与执法之间发挥桥梁作
用，推动填补办案中发现的制度空白与执法难题。

园山街道相关负责人在与代表交流时强调，必
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立法权牢牢掌握在人民
手中；进一步拓宽渠道、丰富形式，广泛听取民意，提
升意见征集质量；建议要贴近基层实际，既助力法律
法规完善，又推动解决民生实事。同时，加强“立
法+”在基层治理、执法普法、经济发展等更多领域发
挥作用，切实将立法工作和法治意识融入到各项工
作和广大居民日常生活中。

探索“立法+”新模式

银荷社区立法意见征集会开进企业

本报讯 （龙岗融媒记者 李虹莹） 1
月 13日，肇庆市广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林志强率县社工部、教育局、妇联等部
门及深圳挂职校长一行 23人，专程到坂田
街道学习考察家教家风与社会基层治理
建设工作。

考察期间，考察团一行全流程观摩“中
华好家风主题巡展进校园”示范课，沉浸式
了解主题活动在课程设计、内容呈现、互动
体验等方面的特色亮点，对坂田街道以巡
展赋能校园家风教育的创新实践给予高度
评价。

随后，双方召开交流座谈会，围绕“以优
良家教家风为纽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
制”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聚焦
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纽带功能与治理
价值，强调要以家风建设促民风改善，以家
庭教育推动基层善治，共同探索“家校社”良
性互动的新型治理路径。

考察交流期间，双方一致认为，加强家
教家风建设是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的重
要一环，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
落地生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治理效能的
重要载体。此次学习不仅是两地在家教家
风工作上的互学互鉴，更是深化“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以家风涵养社风”社会治理路径
的有效实践，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注
入文化动力、治理智慧与人文温度。

下一步，双方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
一步建立交流机制，探索在家教家风与基层
治理融合方面的合作载体，努力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推动基层善治、
建设幸福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以优良家风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肇庆市广宁县考察团
赴坂田“取经”

本报讯（龙岗融媒记者 区倩琳 通讯员 龙
坪轩） 1月 12日上午，龙岗区坪地街道怡心社区工
作站在开展“敲门行动”巡查时发现，辖区西湖苑小
区（二期）某房间存在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情况。接到
报告后，该街道应急管理办、坪地派出所立即与社区
相关工作人员开展联合查处行动。

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在该房屋内查获“加特
林”10支、“水母”15盒、“孔雀开屏”4盒、“超燃三分
钟”3盒、“摔炮”11包、“窜天猴”80支、“仙女棒”1箱、

“手持瀑布烟花”1箱。目前，该批烟花爆竹已被依
法扣押，涉事业主也由派出所民警进行约谈教育。

据悉，深圳市全域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和燃放烟花爆竹。相关部门提醒，烟花爆竹属于易
燃易爆物品，根据《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等相关

法规，严禁通过寄递渠道流通，任何单位或个人擅
自从事相关活动均属违法行为，将依法受到查处。
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效，深圳市已深入开展烟花爆竹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有关部门呼吁市民自觉遵守
法规，不参与任何非法涉烟花爆竹活动，并积极参
与社会监督。若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相关举
报电话。

此外，相关部门特别提醒，若不慎发生烟花爆竹
引发的火灾或人身伤害，需掌握正确处置措施：遇火
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说明火灾详情；人员受伤
后，迅速用凉水冲洗或以冰块冷敷伤处，消毒后及时
就医；身上起火切勿奔跑，应脱掉燃烧衣物或就地打
滚灭火；周边火势较小时可清除可燃物隔离灭火，火
势失控则立即撤离并报警。

零容忍！

坪地查处一非法烟花爆竹储存点

执法人员查处非法烟花爆竹储存点。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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